
最高法院第三屆大法庭庭員遞補名單公告 

 

主旨：公告本院第三屆刑事大法庭庭員接任及遞補名單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本院刑事第四庭大法庭庭員謝法官靜恒於 112 年 10 月 1 日

調任刑事第九庭審判長，依法院組織法第 51-6、51-7 條規

定，刑事第四庭大法庭庭員缺額，由該庭備取第一名林庭長

立華遞補。 

二、 遞補人員之任期自 112年 10月 1日起至 114年 7月 3日止。 

 


